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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检验“危急值”是指当这种检验结果出现时，表明患者可能

正处于生命危险的边缘状态，此时，如果临床医生能及时得到

检验信息，迅速给予患者有效的干预措施或治疗，可能挽救患

者生命，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严重后果，甚至危及生命，失去最佳

抢救机会［１］。菌血症、败血症是临床上常见的重症患者最主要

的死亡原因之一，致死率达３５％
［２］，尽管医学水平在不断发

展，但血培养依旧是诊断血流感染最好的方法。实行血培养阳

性“危急值”报告制度以后，明显提高临床检验人员、医生和护

理人员沟通，降低患者并发症及病死率。现将本院实行血培养

阳性“危急值”报告制度以来统计数据报道如下。

１　血培养阳性“危急值”报告

１．１　一般资料　所有标本来自于本院住院及门诊患者。采用

美国ＢＤ９２４０血液培养仪，配套需氧、厌氧及儿童血培养瓶；细

菌鉴定仪为法国梅里埃 ＶＩＴＥＫ３２；血平板、麦康凯、药敏琼脂

平板为ＯＸＯＩＤ琼脂粉院内自配，所有标本来自于本院住院及

门诊患者。

１．２　血培养阳性的“危急值”三级报告制度　严格按照血液培

养的要求采集患者血液５～１０ｍＬ分别注入血培养瓶中，及时

放人血培养仪３５℃培养，当血培养仪阳性报警时，首先做涂片

并转培养基分纯培养。一级报告：将涂片情况电话通知临床科

室。二级报告：分纯培养情况如是否和涂片结果一致，及直接

药敏等情况电话通知临床科室。三级报告：细菌鉴定及药敏情

况发正式报告给临床科室，以便主管医生根据药敏结果调整用

药。电话通知临床科室时，要求双方详细记录患者信息、通知

内容、报告时间、报告者及接收者等内容，护士登记完以上信息

之后及时通知主管医生或者科室主任，并记录通知时间及医嘱

执行时间。

２　结　　果

２０１０～２０１１年血培养阳性“危急值”报告５８０例，均准确

及时通知临床科室，受到医生和患者的好评，各科室“危急值”

报告情况：ＩＣＵ１９２例，血液科７６例，小儿科５５例，内科（血液

科以外）１５５例，外科１０２例。危急值报告通知临床科室后（临

床护士接到危机值报告的时间）与处理时间（护士接到电话报

告后通知主管医生执行医嘱时间之差）为白班（８：００～１２：００，

１４：３０～１７：３０），（３．１±２．９）ｍｉｎ，共２１５例；中午班（１２：００～

１４：３０），（４．３±３．２）ｍｉｎ，共９８；夜班（１７：３０～８：００），（５．１±４．

６），共２６７例。

３　讨　　论

菌血症、败血症具有低发生率，高危险性的特点［３］，因此血

培养阳性的“危急值”制度建立迫切需要。“危急值”制度也是

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举例中的重要部分，也是临床实验室认可

的重要条件之一［４］。血培养阳性率在ＩＣＵ、血液科等科室明显

高于其他科室。与国内其他文献基本一致。实行血培养阳性

“危急值”报告制度，临床医生、护理人员、临床检验人员之间有

更多的沟通，明显提高了医疗质量，血培养阳性危急值报告之

后可在几分钟之内进行医嘱执行，挽救患者生命安全起到显著

成效。

执行血培养阳性“危急值”报告制度，培养了检验人员的临

床意识，加强临床之间沟通，保证了检验报告“完整、准确、及

时”，确保临床需要。综上所述，执行好血培养阳性“危急值”报

告制度，不仅能及时挽救患者生命，同时也提升医院管理水平

的一项重要措施，更是临床医学检验人员的本职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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